
广东省生态环境教育条例
（小切口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立法目的】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教育工作，提升公

民生态文明意识，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建设美丽广东，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生态环境教育定义】本条例所称生态环境教

育，是指普及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知识和法律法规，增强生态

环境保护意识，培养生态文明素养，提升生态环境保护能力，

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等相关教育活动。

第三条 【基本原则】生态环境教育遵循政府主导、统

一规划、单位组织、全民参与的原则。

第四条 【义务、权利和政府职责】一切单位和有接受

教育能力的个人应当履行生态环境教育义务，并享有生态环

境教育责任部门、相关单位和组织提供生态环境教育服务的

权利。

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生态环境教育工作负有领

导、保障、监督和组织实施的职责。应当将生态环境教育工

作情况列入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责任考核内容，并向同级人民



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报告。对生态环境教育工作成绩显

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每年 6 月 5 日环境日所在

周应当开展主题性生态环境教育宣传活动。

第五条 【各级政府部门职责】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组织实施或指导本地区、本行业、本

系统的生态环境教育活动。

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省级教育、公务员主管

等有关职能部门协同建设覆盖全省城乡的生态环境教育基

础设施、生态环境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和生态环境教育活动标

准体系，开展生态环境教育基地、指导服务机构和人员以及

课程的标准化工作，组织编制全省生态环境教育规划，报省

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布实施。

广播、电视、报刊、新闻网站等媒体单位应当积极开设

经常性的生态环境教育节目或栏目，开展公益性生态环境宣

传教育活动和公益广告宣传活动。

第六条 【各级政府部门工作计划】各级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应当会同同级教育、公务员主管等有关职能部门制订本

地区生态环境教育年度计划，建立本地生态环境教育师资队

伍和志愿服务队伍，定期开展全民生态文明素养测评。

第七条 【单位义务】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和其他组织，应当落实本单位具体负责生态环境教育工作的

机构与人员，采用生态文明教育培训、专题讲座、主题实践



活动、典型宣传片等方式，每年组织开展不少于两次生态环

境教育活动。

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生态环境教育

计划，开展社区、村居生态环境教育活动。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协助职能部门或有关组织

在本社区、村居开展生态环境教育活动。

第八条 【学校生态环境教育】 学校、幼儿园应当将生

态环境教育纳入教学工作计划和教师继续教育工作中，并结

合受教育者的特点，采用专题教育、渗透式教育和主题实践

活动等方式，开展生态环境教育。中小学校、职业技术学校、

高等院校每学年应当组织开展不少于八课时的生态环境教

育。

第九条 【家庭生态环境教育】未成年人的父母或监护

人应当在践行绿色生活方式的过程中，通过言传身教、互相

促进等方式开展家庭生态环境教育，积极参与学校、社区组

织开展的公益性生态环境教育活动，自觉培养未成年人的生

态环境素养。

第十条 【企业生态环境教育】 企业单位应当将生态环

境教育纳入员工培训计划，采用绿色低碳生产知识培训、清

洁生产培训、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宣讲、专题讲座等方式，

结合实际对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负有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职责的主管人员及其他人员开展生态环境教育，并建立生



态环境教育台账。

被依法处罚的环境违法企业，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

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具体责任人员，应当在受到处罚

后六个月内接受所在地生态环境部门及其派出机构组织的

不少于十六学时的生态环境教育。

第十一条【鼓励社会组织和机构参与】鼓励社会组织、

志愿服务组织、社会教育机构发挥自身优势，向社会提供生

态环境教育资源和服务。

第十二条 【生态环境教育基地】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所、站）、生态环境教育基地、向公众开放的环保设施

应当制定生态环境教育年度工作计划，指定专人负责，结合

实际开展生态环境教育活动。

有条件的公共文化场馆、公园、机场、火车站、公交站

场、高速公路服务区等公共场所应当发挥各自优势，积极开

展生态环境宣传教育活动。

第十三条 【生态环境教育经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将生态环境教育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采取政府补

贴、奖励激励、购买服务等扶持措施，支持城乡生态环境教

育指导服务机构开展生态环境教育服务工作。

第十四条 【单位法律责任】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八

条、第十条规定，不按规定开展生态环境教育的单位或组织，

不得获评环保诚信单位及其他先进单位称号，由所在地级以



上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予以通报批评，责令改正。

第十五条 【政府工作人员法律责任】 有关主管部门及

其工作人员不履行本条例规定的生态环境教育义务，以及在

生态环境教育工作中不作为、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

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依规

给予处分。

第十六条 本条例自 2023 年 月 日起施行。




